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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神責備子民麻木不仁，領受神的愛與恩典而不和。（1:1-5）

神責備子民對祂不敬，看重人過於神，只將殘缺的祭牲獻給神。（1:6-14）
神責備事奉者、子民無知，沒有好的裝備及生活。（二章）

因而神說當審判之日臨到，他們便擔當不起（3:2-3, 5-6）恩典不受重視，刑罰便臨到，因此神透過先知再苦口婆心的勸他們回轉（v.7），子民問神如何回轉？神指出他們當奉獻（v.8）。

奉獻是我們對神、教會的愛的「具體」表現，我們不能好像昔日子民般佔神便宜。
十分之一奉獻起源及歷史
    最先提到在（創14:17-24）亞伯拉罕因戰勝而獻上感謝。


其次是以色列人祖先雅各許願（創28:18-22），可惜沒有償還。


但正或成為國度時1/10奉獻便要遵守，但我們詳細研讀，便發現有三個1/10，即百分之23.3。

(1) 以色列人歸耶和華為聖的奉獻（利27:30-33）。

(2) 奉獻給利未人的，而利未人亦要將1/10奉獻給神（民18:21-32）。

(3) 是三年才抽一次1/10給窮人之用（申14:28-29）。

可惜子民一向沒有遵守，甚至使聖殿沒有人打理，宗教生活敗壞（尼13:10-12），在歷史中他們屐行1/10奉獻是寥寥可數。

(1) 第一次：希西家作王下令子民奉獻，連大祭司亞撒利雅都驚訝，竟會這麼豐盛（代下31章）。

(2) 第二次：是約西亞王18年舉行（代下35:17-19）。

(3) 第三次：是回歸後尼希米責備後實行（尼13:10-12）。

神要求子民奉獻是使聖工可以運作，神得榮耀，神的工人可以無後顧之憂而事奉，對牧者的尊重，使孤寡得助，使人得益，可惜子民卻不遵守。
奉獻是「規定的」v.8
奉獻是信仰生活一部份，是律法，是必須的。（一切的用字都是命令式）不是我們歡喜與否才奉獻，林後9:7指慈惠之事，並不昃指奉獻，我們缺乏了對奉獻是必須，規定的認識，因而失敗了。

我們是管家、受託者，應將屬神的交回神，神用「奪取」形容不奉獻的人，這字不單含有欺騙的意思，更是用暴力強行取過來之意。

v.9 不奉獻便引來神的咒詛，因缺乏對神的愛，不奉獻並不會真的使我們積聚更多財富（箴11:24）。

信心的挑戰 v.10

「全然」是指全國的人及全部1/10，今天教會的奉獻不應單落在某一些人的身上，工作者、婦女、學生、老人家都要盡責。
神透過先知教導人在信心的行為上要有冒險的精神，「以此試試我」神要証實祂應許的真實性，明白祂的作為，神是信實的 － 所應許必會實現，神是愛 － 必會愛護我們，我們太實際，只看目前，為自己保留而剝削了神賜福給我們的機會，使我們更少經歷神的恩典與實在，生命便不成長。
· 祭司不腳踏河水，河水不會分開（書3:14-17）
· 婦人不取空瓶、不倒油又怎會見神蹟（王下4:1-7）
我們怕失去金錢，便是對神沒有信心及不敬，神沒有否定及漠視我們的困境，卻藉此使祂可彰顯其大能，若我們有困難不奉獻向神禱告內心也安然便算了！

神的祝福 v.11-12

v.11 物質不會缺乏。

v.12 使神得榮耀，加爾文哀歎那世代的人說，異邦人表明他們的迷信，面對也們的假神結緣竟比基督徒表明祂愛心而面對基督事工奉獻還多。
當然倘若我們的奉獻只求祝福而沒有愛，那是錯誤及不會得神悅納，信心、行為與敬拜是相連的，奉獻是敬拜之一，奉獻是我們對神及教會的寒暑表，對神冷漠，對教會冷淡，便不會奉獻了。

一些實際的間題

問：1/10奉獻只在舊約出現，新約完全沒有提及，那麼我們又何需要1/10奉獻？

答：新約沒有取消律法，反之是提升了，我們豈可利用恩典，而把自己的奉獻減少至低於那些在律法之下的水平？

問：1/10奉獻豈不太多嗎？

答：人不歡喜施出是罪性表現，我們應看我們留下的豈不是更多嗎？你可知政府也鼓勵你1/10奉獻，及1/10奉獻可免稅呢？

反問：你佑不知道若教會會友都實行1/10奉獻，每月應有多少奉獻？

答：每月超過HK$25,000.00（只有估底，不會估高呢！）是不是真的不少人奪取了神的物？
問：我奉獻給「母會」或機構，所以不奉獻給本堂，不能呢？

答：我不是說奉獻給母會是錯的，但假若女兒嫁了出外，不去理會自己所建立的家庭，只單顧娘家對嗎？

問：教會已足夠了，還需要奉獻嗎？

答：這是責任，還有我們真的足夠嗎？我們欲請女傳道、幹事、擴堂，還有佈道事工，真的夠嗎？

問：假若我對教會行政，用錢方法不滿，對牧者不滿，所以我不奉獻，我轉至奉獻給別的機構行嗎？
答：請問奉獻是為誰？因對人或教會不滿不奉獻對嗎？你可有反影你的不滿呢？
問：奉獻記名會否不好，有比較呢？

答：記名是使教會的奉獻不會出錯，減少漏洞，而且亦是見証。別人比較是他們心志未成熟，若正確會否因人的軟弱而放棄呢！或許有人說你作基督徒不對，你會否不作基督徒呢？
問：你講奉獻，會否屬世，及敏感會另一些人反感呢？

答：我講的道是否按聖經真理教導呢？若我教導錯誤，解經有錯，請告訴我。你知否主講38個比喻中多少個涉及金錢呢？16個。比例可高呢！主屬世嗎？主不對嗎？

我指出沒有讀經、禱告，震盪不太大，因那是私底下的事，沒有人知道我們有沒有做，但奉獻卻可以從收支表中看到，而且涉及我們「目前」的利益，因此便有被刺傷的感受，因而引來內心不滿的迴響，為何我們不檢討自己反而不滿按聖經的教導，這是否像昔日的文士、法利賽人般，我們是否需要反省呢？加拉太書1:10「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還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豈是討人的喜歡麼，若仍舊討人的喜歡，我就不是基督的僕人了。」
思想與回應
1. 我可有「奪取」神的物，在奉獻上不忠呢？

2. 我可以怎樣具體表現我對神的愛及感恩呢？

3. 我每月為自己留下多少呢？

4. 若只加10%人工我滿意嗎？這幾年的通脹那樣利害，與兩年前我的奉獻比較，我加多了多少呢！

5. 我了解教會的奉獻及開支嗎？我有關注嗎？

真正的奉獻

假若奉獻令你感覺自己在某環境或某些人當中賺得權力，你並不是奉獻，你只是買權。

無論是時間的奉獻、金錢的奉獻、作職事或甚至將身體獻祭，若你企圖透過奉獻要求神報答你心所想，或要在神裡尋找你心中想要得到的慾望，這也不是奉獻，你只是與神討價還價，以求一個公平的交易。
假若你奉獻給別人時感覺自己彷如披上聖衣的大祭司，心中自滿自足，那你美好的屬靈仕涵從此便要日漸敗壞。

假若主所要的是時間，你卻奉獻金錢作代替，又或奉獻時間代替主所要的金錢，那你亦未對神獻上，你只是以此麻痺良心，但卻不能減去你不順服的罪。
假若你的奉獻無須付上任何代價，那你其實未嘗獻上甚麼。

假若你欲以奉獻提高你在教會的名聲，那你並無作出奉獻，只傲慢地當自己是神的恩人罷了，奪取了神應得的榮耀，叫禱告的殿從此成賊窩。

假若你的生活徒具形式，只著重責任規條或口邊常掛著道德口號，那你仍不是過著奉獻的生活。雖然你比沒有依從責任規條的信徒好，但你卻不可自欺地說已獻上自己。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林後9:7）
引自 “How do we give”
將屬於神和神所要求的錢留在神的兒女手上，對於活潑強盛的靈性，是一項最有阻力的障礙。
基本的問題，不是我們要把多少自己的錢獻給神，乃是我們要為自己留下多少神的錢。

我們不是我們財產的擁有人，只是財產的保管人，並且將來必須開出我們作管家的賬目。

加爾文哀嘆他那時代的人說，異邦人表明他們的迷信而對他們假神的結緣，竟比基督徒表明他們的愛心而對基督事工的奉獻為多，這句話對於我們這世代也是適手的。
神的尺度不是計算捐獻的貨幣價值，乃計算所含的犧牲 － 不是所捐的數額，乃是所留的數額。我們的奉獻，若只把多餘的捐出而不影響到我們的享受，那就根本不是基督徒的奉獻。

引自 “作對督徒的難題”
